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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A4_E8_AF_81_E8_c36_325832.htm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委员会2006年第31号公告 为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对认证认

可工作的监督作用，建立和完善认证认可工作社会监督机制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了《认证认可社会义务

监督员管理办法（试行）》，现予以公布，本办法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 附件：认证认可社会义务监督员管理办法（试行

） 二○○六年十一月三日附件：认证认可社会义务监督员管

理办法（试行）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对认证认可工作

的监督作用，建立和完善认证认可工作社会监督机制，规范

认证工作，提高认证工作的有效性，促进认证认可事业健康

发展，更好地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制订本办法。第二

条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认监委）负

责制定认证认可社会义务监督员（以下简称义务监督员）管

理办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各直属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各省级质检部门）负责义务监督

员日常管理和相关活动的组织实施。第三条 义务监督员的职

权 （一）宣传认证认可相关知识、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国

家认监委和各省级质检部门开展认证认可监督管理的有关情

况； （二）在工作范围内对认证机构、认证咨询机构、认证

培训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遵纪守法、廉洁自律、认证质量等方

面的情况进行监督；对认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遵纪守法、廉

洁自律、办事效率、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监督；对国

家认监委和地方认监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政、依法行政



、办事效率、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监督；（三）举报

在监督过程中发现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四）充分发挥中

国认证认可协会及各级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收集和反映社

会各界对认证认可工作公正性、规范性、有效性及认证认可

行风建设的意见、建议，转递人民群众来信、来电举报及投

诉；（五）要求各省级质检部门对其反映和转递的问题进行

调查，并向本人反馈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六）要求各省

级质检部门提供与认证认可工作有关的文件、资料或信息，

国家规定按密级管理的除外；（七）办理国家认监委和各省

级质检部门委托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义务监督员的义务（一

）积极参加各省级质检部门召集的义务监督员工作会议以及

组织的相关活动，认真履行监督职责； （二）及时、准确、

客观、公正地向各省级质检部门反映认证认可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同时协助各省级质检部门调

查、核实所反映的问题； （三）遵守纪律、保守秘密，不泄

露与行政执法有关的活动内容，自觉维护国家认监委和各省

级质检部门的威信和形象。第五条 义务监督员的纪律要求（

一）义务监督员开展监督工作必须持有义务监督员证；（二

）义务监督员不得持证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活动；（三）

义务监督员不应当与被监督对象存在利益关系，不得接受或

者向被监督对象索取任何可能对工作的客观公正产生影响的

财、物。第六条 义务监督员的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较强的政治敏锐性； （二

）关心认证认可事业发展，热心社会监督工作，有较强的观

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一定的认证认可知识； （三）坚持原则

，公正廉洁，实事求是，联系群众，有一定社会影响力；（



四）身体健康，符合义务监督员工作要求。第七条 义务监督

员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辖区内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

协商会议中来自企业的代表、从事过质量管理工作的人员、

以及政府部门、其他组织或者社会人员中聘用。第八条 聘任

义务监督员的程序（一）各省级质检部门向社会发出聘任信

息；（二）义务监督员申请人或者申请人推荐单位向所在地

省级质检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文件；（三）

各省级质检部门与拟聘用的义务监督员及所在单位协商后，

填写《认证认可社会义务监督员推荐登记表》，经其所在单

位和各省级质检部门确认；（四）各省级质检部门向义务监

督员颁发国家认监委统一印制的聘书及《认证认可社会义务

监督员证》。第九条 义务监督员的聘任期为每届两年。聘任

期满后，根据工作需要，并征得本人及所在单位同意，可以

续聘。连续聘任一般不超过两届。第十条 国家认监委负责向

社会公布义务监督员名单，指导各省级质检部门组织开展义

务监督员工作，定期向各省级质检部门通报义务监督工作开

展情况。第十一条 各省级质检部门依据本办法确定本地区的

义务监督员聘任人选，落实各项工作制度，对义务监督员的

工作予以支持和指导。第十二条 工作制度（一）工作联系制

度各省级质检部门应当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义务监督员的管理

和联络，及时向义务监督员发送与其履行监督职责有关的文

件、简报、信息及各种学习资料。可采取电话、信函、登门

走访等各种形式保持与义务监督员的密切联系，听取其对监

督工作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各省级质检部门应当加强与义

务监督员所在单位的联系，及时通报义务监督员参与监督工

作的情况，取得各部门各单位对义务监督员工作的理解与支



持。 （二）工作例会制度各省级质检部门应当定期召开义务

监督员座谈会，总结工作，交流经验，探讨问题，布置任务

，听取义务监督员的意见和建议，并向其通报当前和今后一

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和要求。 （三）通报反馈制度各省级质检

部门对义务监督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转递的人民来信及投

诉、举报，应当指定专人负责受理，并及时向义务监督员反

馈办理和落实情况。因特殊原因暂时落实不了的，应当将有

关情况告知义务监督员，并做出解释。各省级质检部门应当

于每年七月第一周向国家认监委上报义务监督员的聘用情况

和工作情况。对义务监督员反映的重大违规违法案件的处理

以及涉及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应当及时向国家认监委

汇报。各省级质检部门应当将各自聘任的义务监督员相关情

况及时进行相互通报。涉及管辖权限的，按照职责分工具体

实施。第十三条 义务监督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各省级质检

部门可以停止对其的聘用，收回聘用证书并报国家认监委：

（一）聘用期满未续聘的；（二）聘用期内未履行职责或者

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纪律要求及本办法规定的；（三）

因健康问题无法胜任义务监督员工作的；（四）其他原因需

要停聘的。第十四条 义务监督员无报酬。各省级质检部门对

义务监督员实施年度考核，对做出显著成绩的义务监督员可

以采取一定方式予以表彰、奖励。第十五条 义务监督员违反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从事有关非法活动的，按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认监委负责

解释。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附件1：认证认

可社会义务监督员信息汇总表序号 证书编号 姓名 性别 联系

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现工作单位或原单位 职务 其他社会职务 



聘用期限 聘用状态1 2 3 4 5 6 7 8 9 附件2：认证认可社会义务

监督员推荐表填表时间： 姓 名 性 别 一寸照片籍 贯 出生年月

民 族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职 称 现工作单位或原单位 职 务 通

讯地址及邮编 联系电话 其他社会职务 简历 所在单位推荐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级质检部门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附件3

： 附件4：证书编号说明：× × × × ×地区代码表省份 代

码 省份 代码北京市 11 湖北省 42天津市 12 湖南省 43河北省 13

广东省 44山西省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 45内蒙古自治区 15 海南

省 46辽宁省 21 重庆市 50吉林省 22 四川省 51黑龙江省 23 贵州

省 52上海市 31 云南省 53江苏省 32 西藏自治区 54浙江省 33 陕

西省 61安徽省 34 甘肃省 62福建省 35 青海省 63江西省 36 宁夏

回族自治区 64山东省 3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5河南省 41 附件5

：义务监督证正面义务监督证反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